附件1

九三学社安徽省委员会直属组织社务工作考评计分表

	分类
	考评项目
	分值（100）
	得分

	领导班子（12分）
	建立领导班子工作制度（3分），班子分工明确（3分）
	6
	　

	
	各项工作年初有安排，年终有总结（3分）；负责人在年终全体社员会上对工作进行总结（3分）
	6
	　

	基层组织（14分）
	每年开展组织活动不少于4次（一次1.5分）
	6
	　

	
	发展新社员高级职称或相当（博士、副处职务以上等）人才比例达30%-40%（3分）；40%以上（4分）；
	4
	　

	
	掌握社员信息情况（建立电子档案和更新等）并及时上报(2分)；收缴社费（2分）
	4
	　

	思想宣传工作（16分）
	学习活动不少于2次（一次3分）
	6
	　

	
	积极参加各种重大纪念活动等（5分），及时报送有关宣传材料等（5分）
	10
	　

	参政议政（24分）
	积极参与社省委每年开展的课题招标活动（3分）；课题中标（3分）


	6
	　

	
	每年向社省委提供提案材料不少于1篇（2分）；被社省委采用2分；被列为重点提案2分；被社中央采用2分
	8
	

	
	每年向社省委提供社情民意信息不少于2件（4分）；被社省委采用2分；被省政协、省委统战部采用2分；被社中央采用2分
	10
	　

	社会服务（24分）
	积极参加“百名专家乡村学堂讲科普”活动，报名人数：高校组织不少于4名，其他省直属组织不少于2名（6分），并根据需求及时完成授课任务，报送有关材料等（8分）。
	14
	　

	
	按照社省委要求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并积极报送，每年至少一至两次有关材料
	10
	　

	建功立业（10分）
	社员获省级各类表彰（6分，2分/每人次，超额按6分计），社员获国家级各类表彰（4分，2分/每人次，超额按4分计）
	10
	


附件2
	机关联络员工作情况评审表

	

	考评内容
	优秀
	良好
	一般

	
	
	
	

	
	
	
	

	1
	每次积极参加所联系的基层组织开会或活动。
	
	　
	　

	
	
	
	
	

	
	
	
	
	

	2
	能及时传达贯彻社省委主要会议精神和近期工作情况，及时反馈所联系基层组织社员的意见和建议。
	
	　
	　

	
	
	
	
	

	
	
	
	
	

	3
	每次参加基层组织活动后及时将《基层组织活动情况报表》交社省委组织部。
	
	　
	　

	4
	督促所联系组织上报年初工作安排及年终总结。
	
	　
	　

	5
	督促所联系组织及时上报本组织社员信息变动、建功立业、组织发展等情况。
	
	　
	　

	6
	督促所联系组织及时完成社省委思想宣传、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工作需上报的材料或安排的活动及社省委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7
	联络员工作总结应纳入年终个人总结内容。
	
	
	

	
	
	
	
	


